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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9610 债券简称：21中交债

债券代码：148385 债券简称：23中交 04

债券代码：148551 债券简称：23中交 06

债券代码：134164 债券简称：25中交 01

债券代码：133965 债券简称：25中交 02

债券代码：134197 债券简称：25中交 03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地产”或“发行人”）

对外披露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

行人向国新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

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新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交地产发行的“21中交债”、“23中交 04”、

“23中交 06”、“25中交 01”、“25中交 02”和“25中交 03”债券受托管理

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代表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各期

债券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中交地产拟将公司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转让至控股股东

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房地产集团”）。

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方式，不涉及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的变更。经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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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

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发行人已于 2025年 1月 22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于 2025年 2月 22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4），于 2025年 3月 22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9），对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 4月 22日，中交地产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中交地产于 2025年 4月 23日披露的《中交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中交地

产将在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及其它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中交地产

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后续发行人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项目进展情况。

三、重大事项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推进后，可能触发的重大事项包括“发行人及合并范

围内子公司拟出售、转让、划转资产或放弃其他财产将导致发行人净资产减少单

次超过上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0%”、“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拟无偿划转、

购买、出售资产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企业

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公司债信用增进安排发生变更”、“企业

转移债务清偿义务”等。具体详见中交地产于 2025年 4月 23日披露的《中交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四、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

中交地产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租赁；通过本次交易，中交

地产将名下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负债置出。交易完成之后，中交地产将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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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物业服务、资产管理与运营等轻资产业务，实现业务的战略转型。本次交易有

利于改善中交地产资产质量，提升发行人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预计将导致发行人转移公司债清偿义务，并相应解除中交房地产集

团对公司债提供的担保增信措施（如有），中交地产将于近期针对清偿义务人变

更事项及解除担保增信措施事项（如有）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

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债务承继后，中交房地产集团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及法律

法规要求，继续履行公司债还本付息、信息披露等义务，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债务承继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债偿付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交地产各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国新证券将持续

关注发行人有关各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本次就发行人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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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